Rebaptism 再洗禮 基督教主流神學思想均認為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}）*是不可重複的──或更準確地說，是不應重複的。儘管根據的理由常是誤讀以弗所書四5（那裡的「一洗」是指眾人同領的一個洗禮），和尼西亞信經（那裡的「為赦罪而設的獨一洗禮」，是指受洗後犯罪能否得赦免的爭辯，故不可能與嬰兒洗禮有關），不過反對再洗禮的教訓的確與基督一次就永遠有效的救贖有關，因此洗禮被看作是不能重複也有道理。
不過再洗禮（這是批評者的用語）倒不是罕見的，人也常為下列理由替它辯護︰
1.否認前一次洗禮是有效的。在教父時代，多納徒派（Dona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76,Name=Donatism}）*和其他運動曾拒絕天主教的洗禮，認為它們是由墮落的教士及叛道的教會所施行，因此是無效的。多納徒派引用較早期天主教會的做法（如︰居普良，Cyprian{\LinkToBook:TopicID=334,Name=Cyprian}*），不肯承認在天主教會之內施行的洗禮，因此要再度施行。但到了亞爾勒會議（Council of Arles，君士坦丁堡於主後314年在法國亞爾勒召開的會議，為解決教會與多納徒派之間的爭端），這做法就被禁止了。俄皮達徒（Optatus of Milevis，四世紀的北非神學家，著有《多納徒之分裂》）和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均為反對再洗的立場提供神學理據。
一般來說，倘若洗禮一些最基本的要素（如施水及三位一體的名字）都盡付闕如，這種洗禮是不被承認的。假如懷疑首次洗禮缺乏這些基本要素，有些教會（如羅馬天主教）便提出有條件的再洗（「倘若你未曾受洗，我給你施洗……」）。
好些教會在不同的時期都曾不接受別教會的洗禮，而給他們的會友再洗。美南長老會即採取天主教這種再洗的立場。
2.否認嬰兒洗禮是真的基督教洗禮。重洗派（Anabaptists， 字面意思就是「再洗者」）及其他極端改教者（參極端改教運動，Reformation, Rad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95,Name=Reformation, Radical}*）即是此觀點的創始人，但十六世紀後這種做法日見普遍，新教多只接受信徒成長後的洗禮。
近代又再見此風流行，特別是靈恩運動之後，人大多不滿意嬰孩洗禮，要求一個自主的洗禮──認為父母為他們作主是沒信心的表現。這種要求引起了尖銳的教牧問題，亦與某些洗禮神學中最基本的問題有關──舉例說，洗禮與信心（或經驗）到底有什麼關係呢？
另參︰重洗派神學（Anabaptis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3,Name=Anabaptist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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